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294號

原      告  將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許益齊  

訴訟代理人  李榮唐律師

            陳欣怡律師

            蔡㚡奇律師

被      告  蔡叔倩  

訴訟代理人  賴鴻鳴律師

            賴昱亘律師

            謝旻宏律師

            何旭城律師

            蕭人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交付公司登記印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

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公司之原負責人許國松於民國112年9月3日

離世，公司其餘兩席董事許益齊、許瑞珊均為許國松之子

女，二人於112年10月4日召開董事會改選許益齊為新任董事

長；又被告原為原告公司之財務部協理（財務部最高主管人

員），因許國松突然離世後未能如期核發員工薪水及支付廠

商貨款而臨時持有原告公司如附件1公司變更登記表（本院

卷第21頁）所示之「將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章及法定代

理人「許國松」印章（下合稱原告公司舊大小章）。惟許益

齊當選原告公司之董事長後，依法應辦理公司變更登記，故

需取回被告持有之原告公司舊大小章，以完備變更所需文

件，許益齊遂於112年10月初向被告要求歸還原告公司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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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章，惟被告卻偽稱自己並未保管原告公司舊大小章；原告

因遍尋不著原告公司舊大小章，不得已向臺南市政府經濟發

展局以原告公司舊大小章遺失為由辦理變更登記；詎被告又

委託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致函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稱原告公司舊大小章由其保管中。且證人許瑞珊稱原告公司

舊大小章在被告那邊，從臺南市政府112年10月23日函文可

證原告公司舊大小章確係由被告管領中。原告公司舊大小章

屬原告公司之資產，且為辦理公司負責人變更登記所需之物

品，然被告經原告公司請求後，迄今仍未返還原告公司舊大

小章。為此，爰依民法第767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

聲明：被告應將原告公司舊大小章交付予原告公司。

二、被告則以：被告未持有原告公司舊大小章。原告公司於112

年10月4日董事會會議紀錄明確記載「二位董事同意大章由

董事許瑞珊管理，小章由董事許益齊管理，並納入公司章

程」等語，參以許益齊於112年10月18日向許瑞珊表示「能

否先給我舊的大小章完成變更登記」等語之對話紀錄，足見

許益齊明知原告公司舊大小章並非由被告保管。又安永圓方

國際法律事務所112年10月18日函文主旨清楚記載發函者為

許瑞珊，其上並記載原告公司舊大小章正由原告公司財務部

管理，惟財務部不代表被告，許瑞珊亦為原告公司財務部人

員，原告起訴誣指發函人為被告，並表示原告公司舊大小章

由被告保管，並無任何依據。況被告早已遭原告公司違法解

雇，且原告公司將被告放置於公司之物品隨意丟棄於公司警

衛亭，被告如何能持有原告公司舊大小章，原告提起本件訴

訟明顯濫訴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

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

段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

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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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

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

第415號判決參照）。請求返還所有物之訴，應以現在占有

該物之人為被告，如非現在占有該物之人，縱令所有人之占

有係因其人之行為而喪失，仍不得本於物上請求權對非現占

有人請求返還所有物。又被告既否認其現在占有之事實，即

應由原告就所主張被告占有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如不能證明

時，應認原告之請求為無理由（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9

4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原告公司舊大小章現為被告占有中，請求被告交付

等語，被告則否認其現在占有之事實，揆諸前揭說明，原告

自應就此項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經查：

　⒈原告主張被告現仍持有原告公司舊大小章乙節，僅提出原證

1原告公司112年10月4日董事會會議紀錄（補字卷第23、24

頁）、原證2臺南市政府112年10月23日函文（本院卷第25

頁）為證。然原告公司112年10月4日董事會會議紀錄僅能看

出原告公司之原負責人許國松於112年9月3日離世，原告公

司於112年10月4日補選許益齊為新任董事長，無法得知被告

是否有因許國松突然離世而臨時持有原告公司舊大小章；況

該次董事會會議紀錄明確記載「二位董事同意，大章由董事

許瑞珊管理，小章由董事許益齊管理，並納入公司章程」等

語，顯然原告公司之二位董事許益齊、許瑞珊於該次董事會

已協議好原告公司大小章應由何人保管，且保管人並非被

告；參以被證2許益齊與許瑞珊的對話紀錄（本院卷第47

頁）可知112年10月18日許益齊曾向許瑞珊索取原告公司舊

大小章以辦理負責人變更登記，許瑞珊則回覆「那你趕快約

律師出來，我們先把章程看過沒問題就馬上變更了」等語，

足見是時原告公司舊大小章應是由證人許瑞珊保管中，核與

證人許瑞珊到庭證稱「被證2是我和許益齊的對話紀錄，對

話當時即112年10月18日原告公司舊大小章在我手上」等語

（本院卷第106-107頁）相符。且依上開證據顯示許益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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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變更登記是向證人許瑞珊索取原告公司舊大小章，而非

向被告索取，此與原告主張已有所矛盾，則被告是否有因許

國松突然離世而臨時持有原告公司舊大小章誠屬可疑，被告

抗辯未保管原告公司舊大小章，並非無據。至臺南市政府11

2年10月23日函文記載陳情人委任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1

12年10月18日函文表示，貴公司大小章均由公司財務部管

領，並無遺失之情形等語，僅是轉述陳情人之主張，並未實

質調查原告公司舊大小章在何處，且財務部亦不等同於被

告，況陳情人應是證人許瑞珊，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11

2年10月18日函文也是證人許瑞珊委任發函的，此有被證3安

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112年10月18日函文在卷可憑（本院

卷第49頁），且經證人許瑞珊到庭證稱明確（本院卷第106

頁），是原告主張被告委託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致函臺

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稱原告公司舊大小章由其保管中；臺

南市政府112年10月23日函文可證原告公司舊大小章是由被

告保管等語，洵不足採。

　⒉原告另主張證人許瑞珊稱原告公司舊大小章在被告那邊等

語，是以被證3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112年10月18日函文

中所載原告公司舊大小章長期均交由公司財務部管領等語為

據。惟公司財務部不等同於被告，且證人許瑞珊證稱112年1

0月18日當下原告公司舊大小章都由其保管，已如上述，再

觀許益齊、許瑞珊兩人於同日對話紀錄（本院卷第47頁）可

知許瑞珊並無隻字片語提及原告公司舊大小章由被告保管乙

事，難認許瑞珊於同日委託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之函文

最初本意指原告公司舊大小章是由被告保管中；況證人許瑞

珊已到庭證稱「沒有向許益齊說過原告公司舊大小章在被告

這裡」等語（本院卷第107頁）；此外，縱認112年10月18日

發文當下原告公司舊大小章是由被告保管，然距今已經過1

年多的時間，難以直接推斷原告公司舊大小章現仍由被告占

有。原告另主張證人許瑞珊證稱「原告公司舊大小章放在董

事長辦公室的保險箱，被告離職前知道保險箱密碼且有權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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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許國松董事長在世時會授權予我或被告去用印，被告會

協助幫忙用印沒錯」等語（本院卷第106、109頁），可證被

告知悉原告公司舊大小章置放何處，並有使用權利。惟此至

多僅能證明被告離職前有權使用原告公司舊大小章並曾協助

用印，並不能證明原告公司舊大小章現仍為被告占有中。況

證人許瑞珊已明確證述「被告在我離職前1、2天就已離職，

原告公司舊大小章不會在被告那裡，因為原告公司舊大小章

是我保管的，我保管到113年3月29日他們開除我，我被開除

後，原告公司舊大小章都放在公司沒有特別交給誰，我突然

被資遣也沒有拿走印章的機會，原告公司舊大小章沒有意外

應該都放在公司保險箱內」等語（本院卷第106-111頁），

可證原告公司舊大小章現在並非由被告占有；參以被證12臺

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鹽行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本院

卷第79頁）可知，被告確於證人許瑞珊離職前2日即113年3

月27日向警局報案稱遭原告公司阻擋進入，並將其個人物品

置放於警衛室，堪認被告及證人許瑞珊所述，被告於113年3

月27日遭原告公司解雇，無機會攜走原告公司舊大小章等

語，應屬可採。

　⒊至原告主張證人許瑞珊證述多有矛盾，且證人許瑞珊本身與

原告公司及許益齊有多項訴訟正在進行，所述不免有袒護被

告之嫌，不足為採。惟縱本院不採信證人許瑞珊之證詞，然

依原告所舉之事證仍尚不足證明其所請求原告公司舊大小章

現為被告占有或持有乙節，自無從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

求被告交付或返還。

四、綜上所述，原告既無法舉證以證明被告現持有原告公司舊大

小章，則其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將原告公司舊

大小章交付予原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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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羅郁棣

　　　　　　　　　　　　　　　　　　法　官　王參和

　　　　　　　　　　　　　　　　　　法　官　陳永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1　　日

　　　　　　　　　　　　　　　　　　書記官　陳玉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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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294號
原      告  將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益齊  
訴訟代理人  李榮唐律師
            陳欣怡律師
            蔡㚡奇律師
被      告  蔡叔倩  
訴訟代理人  賴鴻鳴律師
            賴昱亘律師
            謝旻宏律師
            何旭城律師
            蕭人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交付公司登記印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公司之原負責人許國松於民國112年9月3日離世，公司其餘兩席董事許益齊、許瑞珊均為許國松之子女，二人於112年10月4日召開董事會改選許益齊為新任董事長；又被告原為原告公司之財務部協理（財務部最高主管人員），因許國松突然離世後未能如期核發員工薪水及支付廠商貨款而臨時持有原告公司如附件1公司變更登記表（本院卷第21頁）所示之「將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章及法定代理人「許國松」印章（下合稱原告公司舊大小章）。惟許益齊當選原告公司之董事長後，依法應辦理公司變更登記，故需取回被告持有之原告公司舊大小章，以完備變更所需文件，許益齊遂於112年10月初向被告要求歸還原告公司舊大小章，惟被告卻偽稱自己並未保管原告公司舊大小章；原告因遍尋不著原告公司舊大小章，不得已向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以原告公司舊大小章遺失為由辦理變更登記；詎被告又委託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致函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稱原告公司舊大小章由其保管中。且證人許瑞珊稱原告公司舊大小章在被告那邊，從臺南市政府112年10月23日函文可證原告公司舊大小章確係由被告管領中。原告公司舊大小章屬原告公司之資產，且為辦理公司負責人變更登記所需之物品，然被告經原告公司請求後，迄今仍未返還原告公司舊大小章。為此，爰依民法第767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將原告公司舊大小章交付予原告公司。
二、被告則以：被告未持有原告公司舊大小章。原告公司於112年10月4日董事會會議紀錄明確記載「二位董事同意大章由董事許瑞珊管理，小章由董事許益齊管理，並納入公司章程」等語，參以許益齊於112年10月18日向許瑞珊表示「能否先給我舊的大小章完成變更登記」等語之對話紀錄，足見許益齊明知原告公司舊大小章並非由被告保管。又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112年10月18日函文主旨清楚記載發函者為許瑞珊，其上並記載原告公司舊大小章正由原告公司財務部管理，惟財務部不代表被告，許瑞珊亦為原告公司財務部人員，原告起訴誣指發函人為被告，並表示原告公司舊大小章由被告保管，並無任何依據。況被告早已遭原告公司違法解雇，且原告公司將被告放置於公司之物品隨意丟棄於公司警衛亭，被告如何能持有原告公司舊大小章，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明顯濫訴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15號判決參照）。請求返還所有物之訴，應以現在占有該物之人為被告，如非現在占有該物之人，縱令所有人之占有係因其人之行為而喪失，仍不得本於物上請求權對非現占有人請求返還所有物。又被告既否認其現在占有之事實，即應由原告就所主張被告占有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如不能證明時，應認原告之請求為無理由（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94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原告公司舊大小章現為被告占有中，請求被告交付等語，被告則否認其現在占有之事實，揆諸前揭說明，原告自應就此項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經查：
　⒈原告主張被告現仍持有原告公司舊大小章乙節，僅提出原證1原告公司112年10月4日董事會會議紀錄（補字卷第23、24頁）、原證2臺南市政府112年10月23日函文（本院卷第25頁）為證。然原告公司112年10月4日董事會會議紀錄僅能看出原告公司之原負責人許國松於112年9月3日離世，原告公司於112年10月4日補選許益齊為新任董事長，無法得知被告是否有因許國松突然離世而臨時持有原告公司舊大小章；況該次董事會會議紀錄明確記載「二位董事同意，大章由董事許瑞珊管理，小章由董事許益齊管理，並納入公司章程」等語，顯然原告公司之二位董事許益齊、許瑞珊於該次董事會已協議好原告公司大小章應由何人保管，且保管人並非被告；參以被證2許益齊與許瑞珊的對話紀錄（本院卷第47頁）可知112年10月18日許益齊曾向許瑞珊索取原告公司舊大小章以辦理負責人變更登記，許瑞珊則回覆「那你趕快約律師出來，我們先把章程看過沒問題就馬上變更了」等語，足見是時原告公司舊大小章應是由證人許瑞珊保管中，核與證人許瑞珊到庭證稱「被證2是我和許益齊的對話紀錄，對話當時即112年10月18日原告公司舊大小章在我手上」等語（本院卷第106-107頁）相符。且依上開證據顯示許益齊為辦理變更登記是向證人許瑞珊索取原告公司舊大小章，而非向被告索取，此與原告主張已有所矛盾，則被告是否有因許國松突然離世而臨時持有原告公司舊大小章誠屬可疑，被告抗辯未保管原告公司舊大小章，並非無據。至臺南市政府112年10月23日函文記載陳情人委任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112年10月18日函文表示，貴公司大小章均由公司財務部管領，並無遺失之情形等語，僅是轉述陳情人之主張，並未實質調查原告公司舊大小章在何處，且財務部亦不等同於被告，況陳情人應是證人許瑞珊，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112年10月18日函文也是證人許瑞珊委任發函的，此有被證3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112年10月18日函文在卷可憑（本院卷第49頁），且經證人許瑞珊到庭證稱明確（本院卷第106頁），是原告主張被告委託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致函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稱原告公司舊大小章由其保管中；臺南市政府112年10月23日函文可證原告公司舊大小章是由被告保管等語，洵不足採。
　⒉原告另主張證人許瑞珊稱原告公司舊大小章在被告那邊等語，是以被證3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112年10月18日函文中所載原告公司舊大小章長期均交由公司財務部管領等語為據。惟公司財務部不等同於被告，且證人許瑞珊證稱112年10月18日當下原告公司舊大小章都由其保管，已如上述，再觀許益齊、許瑞珊兩人於同日對話紀錄（本院卷第47頁）可知許瑞珊並無隻字片語提及原告公司舊大小章由被告保管乙事，難認許瑞珊於同日委託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之函文最初本意指原告公司舊大小章是由被告保管中；況證人許瑞珊已到庭證稱「沒有向許益齊說過原告公司舊大小章在被告這裡」等語（本院卷第107頁）；此外，縱認112年10月18日發文當下原告公司舊大小章是由被告保管，然距今已經過1年多的時間，難以直接推斷原告公司舊大小章現仍由被告占有。原告另主張證人許瑞珊證稱「原告公司舊大小章放在董事長辦公室的保險箱，被告離職前知道保險箱密碼且有權使用，許國松董事長在世時會授權予我或被告去用印，被告會協助幫忙用印沒錯」等語（本院卷第106、109頁），可證被告知悉原告公司舊大小章置放何處，並有使用權利。惟此至多僅能證明被告離職前有權使用原告公司舊大小章並曾協助用印，並不能證明原告公司舊大小章現仍為被告占有中。況證人許瑞珊已明確證述「被告在我離職前1、2天就已離職，原告公司舊大小章不會在被告那裡，因為原告公司舊大小章是我保管的，我保管到113年3月29日他們開除我，我被開除後，原告公司舊大小章都放在公司沒有特別交給誰，我突然被資遣也沒有拿走印章的機會，原告公司舊大小章沒有意外應該都放在公司保險箱內」等語（本院卷第106-111頁），可證原告公司舊大小章現在並非由被告占有；參以被證12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鹽行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本院卷第79頁）可知，被告確於證人許瑞珊離職前2日即113年3月27日向警局報案稱遭原告公司阻擋進入，並將其個人物品置放於警衛室，堪認被告及證人許瑞珊所述，被告於113年3月27日遭原告公司解雇，無機會攜走原告公司舊大小章等語，應屬可採。
　⒊至原告主張證人許瑞珊證述多有矛盾，且證人許瑞珊本身與原告公司及許益齊有多項訴訟正在進行，所述不免有袒護被告之嫌，不足為採。惟縱本院不採信證人許瑞珊之證詞，然依原告所舉之事證仍尚不足證明其所請求原告公司舊大小章現為被告占有或持有乙節，自無從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被告交付或返還。
四、綜上所述，原告既無法舉證以證明被告現持有原告公司舊大小章，則其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將原告公司舊大小章交付予原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1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羅郁棣
　　　　　　　　　　　　　　　　　　法　官　王參和
　　　　　　　　　　　　　　　　　　法　官　陳永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1　　日
　　　　　　　　　　　　　　　　　　書記官　陳玉芬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294號

原      告  將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益齊  

訴訟代理人  李榮唐律師

            陳欣怡律師

            蔡㚡奇律師

被      告  蔡叔倩  

訴訟代理人  賴鴻鳴律師

            賴昱亘律師

            謝旻宏律師

            何旭城律師

            蕭人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交付公司登記印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

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公司之原負責人許國松於民國112年9月3日

    離世，公司其餘兩席董事許益齊、許瑞珊均為許國松之子女

    ，二人於112年10月4日召開董事會改選許益齊為新任董事長

    ；又被告原為原告公司之財務部協理（財務部最高主管人員

    ），因許國松突然離世後未能如期核發員工薪水及支付廠商

    貨款而臨時持有原告公司如附件1公司變更登記表（本院卷

    第21頁）所示之「將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章及法定代理

    人「許國松」印章（下合稱原告公司舊大小章）。惟許益齊

    當選原告公司之董事長後，依法應辦理公司變更登記，故需

    取回被告持有之原告公司舊大小章，以完備變更所需文件，

    許益齊遂於112年10月初向被告要求歸還原告公司舊大小章

    ，惟被告卻偽稱自己並未保管原告公司舊大小章；原告因遍

    尋不著原告公司舊大小章，不得已向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以原告公司舊大小章遺失為由辦理變更登記；詎被告又委託

    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致函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稱原

    告公司舊大小章由其保管中。且證人許瑞珊稱原告公司舊大

    小章在被告那邊，從臺南市政府112年10月23日函文可證原

    告公司舊大小章確係由被告管領中。原告公司舊大小章屬原

    告公司之資產，且為辦理公司負責人變更登記所需之物品，

    然被告經原告公司請求後，迄今仍未返還原告公司舊大小章

    。為此，爰依民法第767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

    ：被告應將原告公司舊大小章交付予原告公司。

二、被告則以：被告未持有原告公司舊大小章。原告公司於112

    年10月4日董事會會議紀錄明確記載「二位董事同意大章由

    董事許瑞珊管理，小章由董事許益齊管理，並納入公司章程

    」等語，參以許益齊於112年10月18日向許瑞珊表示「能否

    先給我舊的大小章完成變更登記」等語之對話紀錄，足見許

    益齊明知原告公司舊大小章並非由被告保管。又安永圓方國

    際法律事務所112年10月18日函文主旨清楚記載發函者為許

    瑞珊，其上並記載原告公司舊大小章正由原告公司財務部管

    理，惟財務部不代表被告，許瑞珊亦為原告公司財務部人員

    ，原告起訴誣指發函人為被告，並表示原告公司舊大小章由

    被告保管，並無任何依據。況被告早已遭原告公司違法解雇

    ，且原告公司將被告放置於公司之物品隨意丟棄於公司警衛

    亭，被告如何能持有原告公司舊大小章，原告提起本件訴訟

    明顯濫訴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

    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

    段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

    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

    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

    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

    第415號判決參照）。請求返還所有物之訴，應以現在占有

    該物之人為被告，如非現在占有該物之人，縱令所有人之占

    有係因其人之行為而喪失，仍不得本於物上請求權對非現占

    有人請求返還所有物。又被告既否認其現在占有之事實，即

    應由原告就所主張被告占有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如不能證明

    時，應認原告之請求為無理由（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9

    4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原告公司舊大小章現為被告占有中，請求被告交付

    等語，被告則否認其現在占有之事實，揆諸前揭說明，原告

    自應就此項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經查：

　⒈原告主張被告現仍持有原告公司舊大小章乙節，僅提出原證1

    原告公司112年10月4日董事會會議紀錄（補字卷第23、24頁

    ）、原證2臺南市政府112年10月23日函文（本院卷第25頁）

    為證。然原告公司112年10月4日董事會會議紀錄僅能看出原

    告公司之原負責人許國松於112年9月3日離世，原告公司於1

    12年10月4日補選許益齊為新任董事長，無法得知被告是否

    有因許國松突然離世而臨時持有原告公司舊大小章；況該次

    董事會會議紀錄明確記載「二位董事同意，大章由董事許瑞

    珊管理，小章由董事許益齊管理，並納入公司章程」等語，

    顯然原告公司之二位董事許益齊、許瑞珊於該次董事會已協

    議好原告公司大小章應由何人保管，且保管人並非被告；參

    以被證2許益齊與許瑞珊的對話紀錄（本院卷第47頁）可知1

    12年10月18日許益齊曾向許瑞珊索取原告公司舊大小章以辦

    理負責人變更登記，許瑞珊則回覆「那你趕快約律師出來，

    我們先把章程看過沒問題就馬上變更了」等語，足見是時原

    告公司舊大小章應是由證人許瑞珊保管中，核與證人許瑞珊

    到庭證稱「被證2是我和許益齊的對話紀錄，對話當時即112

    年10月18日原告公司舊大小章在我手上」等語（本院卷第10

    6-107頁）相符。且依上開證據顯示許益齊為辦理變更登記

    是向證人許瑞珊索取原告公司舊大小章，而非向被告索取，

    此與原告主張已有所矛盾，則被告是否有因許國松突然離世

    而臨時持有原告公司舊大小章誠屬可疑，被告抗辯未保管原

    告公司舊大小章，並非無據。至臺南市政府112年10月23日

    函文記載陳情人委任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112年10月18

    日函文表示，貴公司大小章均由公司財務部管領，並無遺失

    之情形等語，僅是轉述陳情人之主張，並未實質調查原告公

    司舊大小章在何處，且財務部亦不等同於被告，況陳情人應

    是證人許瑞珊，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112年10月18日函

    文也是證人許瑞珊委任發函的，此有被證3安永圓方國際法

    律事務所112年10月18日函文在卷可憑（本院卷第49頁），

    且經證人許瑞珊到庭證稱明確（本院卷第106頁），是原告

    主張被告委託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致函臺南市政府經濟

    發展局，稱原告公司舊大小章由其保管中；臺南市政府112

    年10月23日函文可證原告公司舊大小章是由被告保管等語，

    洵不足採。

　⒉原告另主張證人許瑞珊稱原告公司舊大小章在被告那邊等語

    ，是以被證3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112年10月18日函文中

    所載原告公司舊大小章長期均交由公司財務部管領等語為據

    。惟公司財務部不等同於被告，且證人許瑞珊證稱112年10

    月18日當下原告公司舊大小章都由其保管，已如上述，再觀

    許益齊、許瑞珊兩人於同日對話紀錄（本院卷第47頁）可知

    許瑞珊並無隻字片語提及原告公司舊大小章由被告保管乙事

    ，難認許瑞珊於同日委託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之函文最

    初本意指原告公司舊大小章是由被告保管中；況證人許瑞珊

    已到庭證稱「沒有向許益齊說過原告公司舊大小章在被告這

    裡」等語（本院卷第107頁）；此外，縱認112年10月18日發

    文當下原告公司舊大小章是由被告保管，然距今已經過1年

    多的時間，難以直接推斷原告公司舊大小章現仍由被告占有

    。原告另主張證人許瑞珊證稱「原告公司舊大小章放在董事

    長辦公室的保險箱，被告離職前知道保險箱密碼且有權使用

    ，許國松董事長在世時會授權予我或被告去用印，被告會協

    助幫忙用印沒錯」等語（本院卷第106、109頁），可證被告

    知悉原告公司舊大小章置放何處，並有使用權利。惟此至多

    僅能證明被告離職前有權使用原告公司舊大小章並曾協助用

    印，並不能證明原告公司舊大小章現仍為被告占有中。況證

    人許瑞珊已明確證述「被告在我離職前1、2天就已離職，原

    告公司舊大小章不會在被告那裡，因為原告公司舊大小章是

    我保管的，我保管到113年3月29日他們開除我，我被開除後

    ，原告公司舊大小章都放在公司沒有特別交給誰，我突然被

    資遣也沒有拿走印章的機會，原告公司舊大小章沒有意外應

    該都放在公司保險箱內」等語（本院卷第106-111頁），可

    證原告公司舊大小章現在並非由被告占有；參以被證12臺南

    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鹽行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本院卷

    第79頁）可知，被告確於證人許瑞珊離職前2日即113年3月2

    7日向警局報案稱遭原告公司阻擋進入，並將其個人物品置

    放於警衛室，堪認被告及證人許瑞珊所述，被告於113年3月

    27日遭原告公司解雇，無機會攜走原告公司舊大小章等語，

    應屬可採。

　⒊至原告主張證人許瑞珊證述多有矛盾，且證人許瑞珊本身與

    原告公司及許益齊有多項訴訟正在進行，所述不免有袒護被

    告之嫌，不足為採。惟縱本院不採信證人許瑞珊之證詞，然

    依原告所舉之事證仍尚不足證明其所請求原告公司舊大小章

    現為被告占有或持有乙節，自無從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

    求被告交付或返還。

四、綜上所述，原告既無法舉證以證明被告現持有原告公司舊大

    小章，則其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將原告公司舊

    大小章交付予原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1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羅郁棣

　　　　　　　　　　　　　　　　　　法　官　王參和

　　　　　　　　　　　　　　　　　　法　官　陳永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1　　日

　　　　　　　　　　　　　　　　　　書記官　陳玉芬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294號

原      告  將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益齊  

訴訟代理人  李榮唐律師

            陳欣怡律師

            蔡㚡奇律師

被      告  蔡叔倩  

訴訟代理人  賴鴻鳴律師

            賴昱亘律師

            謝旻宏律師

            何旭城律師

            蕭人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交付公司登記印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公司之原負責人許國松於民國112年9月3日離世，公司其餘兩席董事許益齊、許瑞珊均為許國松之子女，二人於112年10月4日召開董事會改選許益齊為新任董事長；又被告原為原告公司之財務部協理（財務部最高主管人員），因許國松突然離世後未能如期核發員工薪水及支付廠商貨款而臨時持有原告公司如附件1公司變更登記表（本院卷第21頁）所示之「將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印章及法定代理人「許國松」印章（下合稱原告公司舊大小章）。惟許益齊當選原告公司之董事長後，依法應辦理公司變更登記，故需取回被告持有之原告公司舊大小章，以完備變更所需文件，許益齊遂於112年10月初向被告要求歸還原告公司舊大小章，惟被告卻偽稱自己並未保管原告公司舊大小章；原告因遍尋不著原告公司舊大小章，不得已向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以原告公司舊大小章遺失為由辦理變更登記；詎被告又委託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致函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稱原告公司舊大小章由其保管中。且證人許瑞珊稱原告公司舊大小章在被告那邊，從臺南市政府112年10月23日函文可證原告公司舊大小章確係由被告管領中。原告公司舊大小章屬原告公司之資產，且為辦理公司負責人變更登記所需之物品，然被告經原告公司請求後，迄今仍未返還原告公司舊大小章。為此，爰依民法第767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將原告公司舊大小章交付予原告公司。

二、被告則以：被告未持有原告公司舊大小章。原告公司於112年10月4日董事會會議紀錄明確記載「二位董事同意大章由董事許瑞珊管理，小章由董事許益齊管理，並納入公司章程」等語，參以許益齊於112年10月18日向許瑞珊表示「能否先給我舊的大小章完成變更登記」等語之對話紀錄，足見許益齊明知原告公司舊大小章並非由被告保管。又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112年10月18日函文主旨清楚記載發函者為許瑞珊，其上並記載原告公司舊大小章正由原告公司財務部管理，惟財務部不代表被告，許瑞珊亦為原告公司財務部人員，原告起訴誣指發函人為被告，並表示原告公司舊大小章由被告保管，並無任何依據。況被告早已遭原告公司違法解雇，且原告公司將被告放置於公司之物品隨意丟棄於公司警衛亭，被告如何能持有原告公司舊大小章，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明顯濫訴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15號判決參照）。請求返還所有物之訴，應以現在占有該物之人為被告，如非現在占有該物之人，縱令所有人之占有係因其人之行為而喪失，仍不得本於物上請求權對非現占有人請求返還所有物。又被告既否認其現在占有之事實，即應由原告就所主張被告占有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如不能證明時，應認原告之請求為無理由（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94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原告公司舊大小章現為被告占有中，請求被告交付等語，被告則否認其現在占有之事實，揆諸前揭說明，原告自應就此項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經查：

　⒈原告主張被告現仍持有原告公司舊大小章乙節，僅提出原證1原告公司112年10月4日董事會會議紀錄（補字卷第23、24頁）、原證2臺南市政府112年10月23日函文（本院卷第25頁）為證。然原告公司112年10月4日董事會會議紀錄僅能看出原告公司之原負責人許國松於112年9月3日離世，原告公司於112年10月4日補選許益齊為新任董事長，無法得知被告是否有因許國松突然離世而臨時持有原告公司舊大小章；況該次董事會會議紀錄明確記載「二位董事同意，大章由董事許瑞珊管理，小章由董事許益齊管理，並納入公司章程」等語，顯然原告公司之二位董事許益齊、許瑞珊於該次董事會已協議好原告公司大小章應由何人保管，且保管人並非被告；參以被證2許益齊與許瑞珊的對話紀錄（本院卷第47頁）可知112年10月18日許益齊曾向許瑞珊索取原告公司舊大小章以辦理負責人變更登記，許瑞珊則回覆「那你趕快約律師出來，我們先把章程看過沒問題就馬上變更了」等語，足見是時原告公司舊大小章應是由證人許瑞珊保管中，核與證人許瑞珊到庭證稱「被證2是我和許益齊的對話紀錄，對話當時即112年10月18日原告公司舊大小章在我手上」等語（本院卷第106-107頁）相符。且依上開證據顯示許益齊為辦理變更登記是向證人許瑞珊索取原告公司舊大小章，而非向被告索取，此與原告主張已有所矛盾，則被告是否有因許國松突然離世而臨時持有原告公司舊大小章誠屬可疑，被告抗辯未保管原告公司舊大小章，並非無據。至臺南市政府112年10月23日函文記載陳情人委任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112年10月18日函文表示，貴公司大小章均由公司財務部管領，並無遺失之情形等語，僅是轉述陳情人之主張，並未實質調查原告公司舊大小章在何處，且財務部亦不等同於被告，況陳情人應是證人許瑞珊，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112年10月18日函文也是證人許瑞珊委任發函的，此有被證3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112年10月18日函文在卷可憑（本院卷第49頁），且經證人許瑞珊到庭證稱明確（本院卷第106頁），是原告主張被告委託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致函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稱原告公司舊大小章由其保管中；臺南市政府112年10月23日函文可證原告公司舊大小章是由被告保管等語，洵不足採。

　⒉原告另主張證人許瑞珊稱原告公司舊大小章在被告那邊等語，是以被證3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112年10月18日函文中所載原告公司舊大小章長期均交由公司財務部管領等語為據。惟公司財務部不等同於被告，且證人許瑞珊證稱112年10月18日當下原告公司舊大小章都由其保管，已如上述，再觀許益齊、許瑞珊兩人於同日對話紀錄（本院卷第47頁）可知許瑞珊並無隻字片語提及原告公司舊大小章由被告保管乙事，難認許瑞珊於同日委託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之函文最初本意指原告公司舊大小章是由被告保管中；況證人許瑞珊已到庭證稱「沒有向許益齊說過原告公司舊大小章在被告這裡」等語（本院卷第107頁）；此外，縱認112年10月18日發文當下原告公司舊大小章是由被告保管，然距今已經過1年多的時間，難以直接推斷原告公司舊大小章現仍由被告占有。原告另主張證人許瑞珊證稱「原告公司舊大小章放在董事長辦公室的保險箱，被告離職前知道保險箱密碼且有權使用，許國松董事長在世時會授權予我或被告去用印，被告會協助幫忙用印沒錯」等語（本院卷第106、109頁），可證被告知悉原告公司舊大小章置放何處，並有使用權利。惟此至多僅能證明被告離職前有權使用原告公司舊大小章並曾協助用印，並不能證明原告公司舊大小章現仍為被告占有中。況證人許瑞珊已明確證述「被告在我離職前1、2天就已離職，原告公司舊大小章不會在被告那裡，因為原告公司舊大小章是我保管的，我保管到113年3月29日他們開除我，我被開除後，原告公司舊大小章都放在公司沒有特別交給誰，我突然被資遣也沒有拿走印章的機會，原告公司舊大小章沒有意外應該都放在公司保險箱內」等語（本院卷第106-111頁），可證原告公司舊大小章現在並非由被告占有；參以被證12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鹽行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本院卷第79頁）可知，被告確於證人許瑞珊離職前2日即113年3月27日向警局報案稱遭原告公司阻擋進入，並將其個人物品置放於警衛室，堪認被告及證人許瑞珊所述，被告於113年3月27日遭原告公司解雇，無機會攜走原告公司舊大小章等語，應屬可採。

　⒊至原告主張證人許瑞珊證述多有矛盾，且證人許瑞珊本身與原告公司及許益齊有多項訴訟正在進行，所述不免有袒護被告之嫌，不足為採。惟縱本院不採信證人許瑞珊之證詞，然依原告所舉之事證仍尚不足證明其所請求原告公司舊大小章現為被告占有或持有乙節，自無從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被告交付或返還。

四、綜上所述，原告既無法舉證以證明被告現持有原告公司舊大小章，則其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將原告公司舊大小章交付予原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1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羅郁棣

　　　　　　　　　　　　　　　　　　法　官　王參和

　　　　　　　　　　　　　　　　　　法　官　陳永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1　　日

　　　　　　　　　　　　　　　　　　書記官　陳玉芬





